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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陈海兵

本报昨天报道过
16

家浙企“ 抱团 ”应诉美国
“ 双反”调查一事 ，昨天 ，

记者从杭州市太阳能光
伏产业协会获悉 ，

16

家
浙企聘请的律师事务所
是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北

京分所。 浙企为何要找北京律师打官司，

难道浙江没有反倾销方面的专业律师吗？

反倾销案鲜见浙江律师
纵观“ 入世”

10

年，频遭反倾销等贸易
摩擦案件的浙企不找本土律师， 而是聘请
国外或者北京、 上海等地律师的现象不止
出现一次。

2002

年，有着“ 入世第一案”之称
的温州打火机企业应诉欧盟反倾销一案

中， 浙企聘请的是北京中伦律师事务所律
师蒲凌尘；赢得“ 中美知识产权第一案”的
温州民企通领科技集团，在

2004

年案件刚
开始时直接聘请了美国律师团队；

2006

年，

提起反倾销诉讼的
5

家温州鞋企， 也聘请
了蒲凌尘律师；如今，浙江光伏企业又选择
了北京律师来应诉。

在浙江“ 安家落户”的浙企为何舍近求
远，请外地律师而不找本土律师？

（下转4版）

浙企反倾销请律师为何舍近求远？

“ 入世”10年，浙企在“ 战争中学习战争”（ 三）

前日，诸暨市暨阳街道金三村里，双胞胎兄弟胡坚森、胡城森穿上军装，来到自家的织袜厂与父母道别，准备奔
赴军营。此前，兄弟俩一个在一家规模企业工作，一个帮父母管理自家企业。他们想，趁父母身体还硬朗时，兄弟俩投
入军营锻炼锻炼，为国防建设出点力。他们的想法得到了父母的全力支持。

■本报记者金霖萍通讯员朱伟

本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将于
明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昨天上午，省政府召开全省
学习贯彻《 行政强制法》电视电话会议，特邀国务
院法制办副主任袁曙宏为省市县政府机关上了
一堂“ 普法课”。

限制人身自由、查封场所、扣押财物、冻结存
款……这些都是行政强制措施。 袁曙宏表示，当
前行政强制存在“ 散”、“ 乱”、“ 软”

3

大突出问题：

有关行政强制的规定非常分散， 几十部单行法
律、数百部行政法规和数以千计的地方性法律和
规章都对行政强制作出了具体规定；行政强制权
的设定和实施比较乱，执法主体繁多、职责交叉
冲突；有些领域中，行政机关强制手段不足、执法
不力，如对破坏环境资源、危害交通安全的违法
建筑物没能及时强制拆除，难以维护公共利益和
社会秩序。《 行政强制法》的出台为解决好这些问
题提供了法制保障。

该法不仅规定行政强制设定事先应采取听
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听取各方意见，事后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向设定和实施机关提出意见
和建议，有关机关应当认真研究论证，并以适当
方式反馈，还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行政
机关实施行政强制享有陈述权、申辨权、申请行
政复议权、 提起行政诉讼权和要求国家赔偿权。

“ 这些规定对制约行政强制权滥用、 保护公民合
法权益不受侵犯具有重要意义。 ”袁曙宏说。

据悉，为保障《 行政强制法》于明年
1

月
1

日
起有效实施，省人大常委会组织对

172

件现行有
效的省级地方性法规进行了审查，发现《 浙江省
专利保护条例》等

33

件法规存在不符合《 行政强
制法》的情形，目前正在修改中 ；省政府组织对
150

件现行有效的省政府规章进行清理， 拟废止
2

件、部分修改
14

件、全面修订
1

件。 省政府还要
求各级政府部门抓紧做好规范性文件和行政强
制实施主体的清理工作。

会上，省委常委 、副省长葛慧君对我省《 行
政强制法》贯彻实施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要求
我省各级行政机关继续抓好对《 行政强制法》的
学习、培训和宣传，抓紧完成有关行政强制规定
的清理工作，严格规范行政强制行为，切实加强
对行政强制的监督，同时 ，加强对贯彻实施《 行
政强制法》的组织领导，以此为契机加强法治政
府建设。

昨天我省政府官员专心修学《行政强制法》
谨防行政强制权滥用

■通讯员洪炯方帆

本报讯省公安厅交管局昨天再次发
出通知， 要求各地公安交警部门进一步加
强学生接送车辆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年内对中小学生和幼儿上下学乘车情况进
行安全普查和检查整治， 确保未成年人交
通安全。

通知要求，年底前，各地公安交警部门
要联合教育、交通、安监等部门对辖区内学
生接送车辆进行一次摸底排查， 详细掌握
学生接送车辆的基本情况， 健全完善学生
接送车辆档案，严格落实备案制度。 要对各

类学生接送车辆， 集中进行安全性能和营
运资质检查，坚决杜绝使用非法改装、拼装
以及不符合标准的车辆接送学生。 要加强
对辖区内学生接送车辆驾驶人的驾驶资格
和安全驾驶资历的审查， 对驾驶人不具备
相应准驾车型

3

年以上经历、 最近
3

年内
有记满

12

分记录， 以及发生过致人伤亡交
通责任事故、饮酒和醉酒后驾驶的，一律禁
止驾驶学生接送车辆。

通知还要求各地公安交警部门组织专
人深入到辖区内每一所中小学校和幼儿
园， 结合交通事故案例对全体师生进行一
次交通安全教育，教育学生不坐超员车、货
车、拖拉机和非法营运车，自觉抵制和检举

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要加强与家长沟通，增
强家长的监护意识，发现安全状况差、不符
合标准以及没有校车标识的“ 黑车”接送孩
子时，主动向公安机关举报。 要落实学校交
通安全管理责任， 会同教育部门与学校签
订交通安全责任书， 落实对校车安全状况
的定期检查，坚决杜绝各类隐患。 要指导中
小学校设立交通安全管理员， 专职对学生
接送车辆运送学生的情况进行查验。

据了解，近期省教育厅、公安厅、交通
运输厅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正联合对各
地学生接送车辆运行管理情况进行暗访检
查， 督促学生接送车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
作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校车安全排查不放过一处隐患


